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府规〔2024〕7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经八届三亚市人民政

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二次供水的管理，保障饮用水质量和安全，维护用户、

供水企业和建设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节约用水，根据《城市供水条例》《海南

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个人将城市公共供水的管道水

另行加压、贮存或再处理（过滤、软化、消毒等）后，再经管道输送给用户使用

的供水方式。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二次供水活动及其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

改造、管理、维护以及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管辖范围内二次供

水的监督管理，推进新建住宅小区和具备条件的现有小区移交二次供水设施给供

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管理，组织实施本办法。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新建住宅小区一户一表、水表出户、计量到

户规范建设，组织推进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水表出户、计量到户改造等工作；负

责物业服务人管辖范围内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

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水质监测与卫生监督工作。

市发展改革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的成本核算工作。

市公安机关负责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导监督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单位严格

执行治安保卫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落实治安防范主体责任。

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二次供水建设管理活动进行执法检查，对违反法

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理。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和规范收费行为，协调解决因收费产生的矛盾

和纠纷。

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具体负责辖区内三无小区二次供水的监督管

理。

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二次供水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对水压要求超过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正常

服务压力的，或者按照其他法律、法规需要的，

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二次供水设施应当与建筑物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六条 为保障二次供水的安全与稳定，鼓励建设单位将二次供水设施建设

委托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组织实施。现有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不符合建

设标准和卫生标准，且未委托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运行、维护和管理的，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业主、物业服务人、专业经

营单位制定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具备条件的现有住宅小区属于老旧小区改造或

老城区改造范围的，纳入改造计划一并实施。

新建、扩建、在建工程项目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的，其所需投资应当纳入

工程项目成本，由建设单位承担。

改建二次供水设施的，其建设费用原则上由产权人承担，具体费用承担方式

结合三亚市实际情况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条 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施工、监理除应符合国家、省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三亚市二次供水技术导则》的规定。

二次供水设施应当满足一户一表、水表出户、生活和消防供水系统分离、智

能化计量管理、安全运行管理等要求。供水企业应当结合用水报装前期服务，在

工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为设计和施工等单位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对二次供水

设施建设的技术把关。

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对建设项目施工图进行审查时，应当将二次供水设施技术

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二次供水设施验收管理采用事前承诺制，

信用承诺书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应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

确性和有效性负责，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将承诺内容在“信用三亚”网站公示,

承诺主体应自觉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社会监督；如违反承诺，将依法

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并在三亚市信用信息平台予以公示，载入信用不良记录。

建设单位应在建筑物主体工程联合验收前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试

压、冲洗、消毒并依法依规组织相关单位完成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投入使用，供水企业不得供水。

第三章 二次供水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第九条 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管理由二次供水设施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管理

单位（以下简称“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负责。

第十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三亚市二次供水技术导则》

关于设施维护与安全运行管理的要求执行，并对所管用户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正常运行，建立二次供水相关管理制度，制

定二次供水应急预案；

（二）负责对用户实行计量、抄表和收费到户，并按照相关规定对用户计量

水表进行周期更换；

（三）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检测项目为《二次供水

设施卫生规范》水质指标的必测项目，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对供水设施进行清洗、

消毒，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四）核定清洗消毒单位经营资质，检查清洗消毒人员健康证，并对清洗消

毒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

（五）负责建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档案，将每次清洗消毒记录、清洗合

格证明文件归档并通过公示栏或其他方式予以公示；



（六）负责处理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与服务的投诉，应当设立二十四小时服务

电话，在接到用户投诉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响应并及时解决（也可根据用户

要求进行约期，并在约期内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应向用户说明原因，并承

诺解决的时间。发生水质异常、用户表前管道爆裂和设备故障等影响供水服务的

紧急情况时，应在两小时内到现场处理或者抢修；

（七）负责处置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突发性事件，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

水箱清洗消毒等原因需要停止供水的，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做好储水准

备；因设备故障或者紧急抢修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以便于公众知

晓的方式发布停水信息，尽快恢复正常供水，停水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应采

取应急供水措施，解决用户基本生活用水；

（八）二次供水水质受污染或者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需要停水的，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

告，并告知用户；

（九）负责处置涉及二次供水设施的其他事宜。

第十一条 已纳入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

和管理，新建小区鼓励建设单位委托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负责；现有小区鼓

励业主、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人等委托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负责，其运

行维护、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本。未委托供水企业等专业经营单位负责的，

由业主、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人等自行负责，其运行维护、修理更新等费用

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收取。

第十二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监控系统，监控信息可保存九十天。

支持二次供水设施、设备间采取加锁等防护措施，实行专人管理，并与公安部门

建立联动机制。

第十三条 用户和二次供水区域内的其他单位、个人应当对二次供水设施运

行、维护、管理及维修、改造工作予以配合，不得扰乱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正

常工作秩序或者阻挠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符合建设标准和卫生标准且由其所有权人自愿委托

供水企业管理的，供水企业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水费。供水企业委托物业服务人

代收代交的，应当签订协议，不得强制物业服务人无偿代收代交相关费用，不得

因物业服务人拒绝代收代交相关费用而停止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

供水企业委托物业服务人代收代交的，物业服务人不得向业主收取额外费

用，不得以业主未交付物业服务费用等理由拒绝代收代交并擅自停止向业主供

水。

第四章 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监督



第十五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实行卫生许可制度，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

当向所属行政区的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第十六条 卫生主管部门应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二次

供水水质进行行业监督，不定期进行抽检。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和督察，并提供工作方便。发现二次供水水质污染，

危及人体健康的，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必要时责令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立即停

止供水，并指定专人查明原因，清除隐患后，方可恢复供水。可采取措施：

（一）进入现场实施检查；

（二）对供水水质进行抽样检测；

（三）查阅、复制相关报表、数据、原始记录等文件和资料；

（四）要求被检查单位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五）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主管部门、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按规定对二次供水的水质、水压、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及二次

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3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2月 28 日，

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三亚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

管理办法》（三府〔2017〕259 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三亚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竣工验收表

2.信用承诺书



附件１

三亚市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竣工验收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验收时间：

二次供水设施竣工验收表

基本 项目名称



情况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地址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图审单位

运行管理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建 □ 扩建 □

建筑面积

（m2）
项目投资（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序号 具体内容 设计标准
是否符

合要求
存在问题

１

施工图审

查

二次供水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经

图审机构审查，并按相关规定落实。

2
计量水表

系统

商业、办公用房及其他单独设置贸易

计量水表。

一户一表，水表出户。



水表带有远传功能，水表安装设有上下游

直管、前设置加密型防盗阀门、后设置止

回阀，水表和防盗阀门间设有活接头或软

接头。

水表设置在水表井或屋顶层或建筑物

地面首层。

生活小区采用三级计量，一级计量为

小区总表，二级计量为住宅建筑物计

量，三级计量为住户计量。

３

供水管道

系统

生活和消防供水系统分离。

管材材质：球墨铸铁管、含内外防腐

钢管、PSP钢塑复合管或铜管。



给水管道应安装在水管井内，每层应

设置检修阀门，水管井应设置照明和

排水设施。

明装给水管道应按规定要求做标识，

标识应区分直供和加压，标识应与管

道走向平行。

管道应设置检修阀门、排气阀门和排

泥阀门（配有接头）。

４ 水池（箱）

新建水池（箱）材质不低于 S30408等

级不锈钢，符合《矩形给水箱 12S101》

要求。如用原有钢筋混凝土水池（箱）

经修缮后经供水企业或使用单位确认

继续使用，消毒检测报告。



水池（箱）应设置在维修方便、通风

良好的场所，防雷电和隔热措施，设

置爬梯和排水措施。

水池（箱）设置进水管、出水管、溢

流管、泄水管、导流板、人孔、通气

管、水位计等，进水管设置倒流防止

器和远传水表计量装置。

５ 水泵

水泵的噪声、振动应符合行业标准。

水泵叶轮、导叶和泵轴符合耐腐蚀性

能不低于 S30408不锈钢或同等性能标

准，水泵机组采取减震措施。



水泵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水泵进出口

设置检修阀和可曲饶橡胶接头，水泵

出水管安装压力接口、止回阀、阀门

和水锤消除装置;各卫生器具工作压力

应满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2019》。

６ 压力容器

压力容器材质不低于 S30408及以上等

级不锈钢材料，焊接材料应与压力容

器材质相匹配，采用隔膜式气压罐或

带有空气处理的补气式气压给水设

备。



７ 水质检测

具有近期（一般指三个月内）水质检

测报告（合格），储水设备出水口水

质检测报告（合格）。

８ 消毒设备

水池（箱）设置消毒设备，可选用臭

氧发生器、紫外线消毒器、次氯酸钠

发生器和水箱自洁器等。

９ 电控装置

双回路供电电源，设置智能电能表，

电能表应具有 485 通讯接口。电缆采

用阻燃电缆，应铺设在电缆桥架或穿

管敷设。

变频柜设置在通风散热装置。供水水

泵采用单泵单变频器控制，配电箱外

壳及面板采用冷轧钢板，表面静电喷

塑处理，配电柜防护等级不小于 IP40，

配电箱防护等级不小于 IP30。



视频安防系统：触发入侵报警、声光

报警、视频追溯、脸部识别与指纹门

禁、视频质量诊断、数据远传等功能。

自动化监控系统：进出水管压力、水

池（箱）水位、流量、电源电压、电

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等监控显示内容。

控制系统：自动和手动功能，实现远

程监测和无人值守要求，以及手机远

程监控。

1０ 泵房

安装防火防盗门，满足设备安装及维

修需要，窗户及通风孔设防护格栅，

门窗孔洞设置挡鼠板和防虫网等措

施。泵房内墙、地面应符合环保要求、

清洁防潮要求，严禁存放易燃、易爆、

易腐蚀及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物品。

不允许生活污水、中水和雨水管线穿

越泵房，泵房设置独立的排水设施。

具备良好的照明条件，并配备应急照

明和备用插座。



验

收

结

论

符合验收要求□ 不符合验收要求□

具体意见：

年 月 日

验收人员

单位 签字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运行管理单位



附件 2

信用承诺书

承诺主体名称（行政相对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事项名称：三亚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二次供水

设施验收管理

为维护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

的信用环境，共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树立企业（单

位）、个人诚信守法形象，本企业（单位）、个人郑重承诺

如下：

（一）在规划设计阶段将该信用承诺书报至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

（二）按照《三亚市二次供水技术导则》的要求和《三

亚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中附件 1《三亚市新建、改建、

扩建项目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竣工验收表》（以下简称《竣工

验收表》）完成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将《竣工验收表》及

竣工验收图纸（纸质版及 CAD 版本）提交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存档；

（三）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负责；

（四）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开展相关活动，

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觉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管理；



（五）自觉做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不制假售假、商

标侵权、虚假宣传、违约毁约、恶意逃债、偷税漏税、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六）严格遵守信用信息公示相关规定；

（七）同意将承诺内容在“信用三亚”网站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八）如违反承诺，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

接受部门联合惩戒；

（九）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信用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